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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空法会议 

（2014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4 日，蒙特利尔） 

对修订 1963 年《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某些其他行为的东京公约》的 

议定书草案的意见 

（由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提交）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旨在说明委内瑞拉对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所提议的关于对 1963 年 9 月 14 日在东京

签署的《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进行修订的议定书草案所持的意见。 

会议决定：请会议： 

a) 审查本文件附录中所载信息； 

b) 审议所提交意见，以便相应纳入对 1963 年《东京公约》进行修订的议定书的最终案文中。 

战略目标： 民用航空安保和简化手续。 

财务影响： 无。 

参考文件： 法律委员会提议的1963年《东京公约》议定书案文草案（DCTC 第3号文件） 

 

1.  引言 

1.1  由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提议的修订议定书草案中的法律规定可对 1963年 9月 14日在东京

签署的《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进行补充。在对该法律草案的内容进行分析后，

得出一系列意见，这些意见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和实施其中所载各项原则，这也是我们提出各种考虑

因素，附在本工作文件所附附录之中的原因所在。 

1.2  在进行上文所述分析之后，得出了一系列考虑因素；这些考虑因素为本工作文件的重要性提供

了依据，从而能够有效实施此次国际会议上将要提出的立法： 

1.2.1  因此，为了与 1944 年《芝加哥公约》各附件及国际民用航空法的内容保持密切一致，建议

对某些定义进行调整，并确保其他定义的概念正确，从而切实致力于遵守航空法律文书的一致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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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此外，我们认为管辖权相关方面应该尽可能保持宽泛，以确保法律的妥当实施，并应遵守适

用于受到本法律体系中加以规范的各涉嫌行为影响的各方的程序保证。 

1.2.3  关于机长的权力和义务，我们认为，如果将这些权利和义务授予根据技术法规不是机组成员

组成部分的安保员，则会变得分散；因此，按照议定书草案第六条备选条文 2 中所述，保持这两套义务

之间的界限是恰当的。 

1.2.4  根据第十条，当航空器经营人有合理理由认为某人已经或者即将在航空器上进行危及或有可

能危及航空器、机组和旅客安全的行为时，让此人下机或对其进行移交，该条对航空器经营人因此而蒙

受的损失作出了规定，同样，我们认为应将受到此类犯罪或行为影响的第三方包括在内，因为我们认为

他们也可能会面临一种因航班改航后不朝原始目的地飞行而给其利益带来不利和损害的处境。  

1.2.5  为了反映上文所提意见，附上了相应的附录。附录中载有对 1963 年《东京公约》进行修订

的议定书案文草案和委内瑞拉的意见，以及我们所提议的新增内容和变动，供将要为此目的而召开的外

交会议批准。 

1.3  在所提及的附录的文书中，灰色阴影文字用于表示已由委内瑞拉批准的议定书案文草案内容。

同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提交的供纳入议定书案文草案最终版中的提议用带黑体的灰色阴影文字

表示。 

2.  会议决定 

2.1  请会议审查本文件附录中所载信息，并审议所提交意见，以便相应纳入对 1963 年《东京公约》

进行修订的议定书的最终案文中。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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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对修订 1963 年《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某些其他行为的东京公约》的议定书草案的意见 

第一条 

本议定书补充 1963 年 9 月 14 日于东京签署的《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以

下称为“公约”），在本议定书的缔约方之间，公约和本议定书应作为一个单一的文书予以诠释和理解。 

第二条 

1. 应用以下内容取代公约第一条第三款： 

“3. 为本公约的目的： 

(a) 一架航空器在完成登机后其所有外部舱门均已关闭时起，直至其任一此种舱门为下机目

的开启时止，其间的任何时候均被视为在飞行中；在航空器迫降时，直至主管当局接管

对该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和财产的责任时止，航空器应当被视为仍在飞行[。]/[；] 

[(b) “机上安保员”是经经营人所在国政府或登记国政府专门挑选、培训和授权并依照双边

或多边协定或安排在航空器上部署的 [政府雇员]/[人][。]/[，目的是保护该航空器及其乘

员免遭非法干扰行为。]/[，目的是保护该航空器或所载人员或财产的安全。]] 

[(c) “经营人所在国”是指经营人主要营业地所在国家，如无这种主要营业地，则经营人永

久居所所在国即为经营人所在国[。]/[；和] 

[(d) “登记国”是指航空器登记注册的国家。]” 

第三条 

应用以下内容取代公约第三条： 

“1. 航空器（译者注：在西班牙文 DCTC Doc No.3 中，纳入了“航空器”三字，但在英文 DCTC Doc 

No.3 中并没有）登记国有权对机上犯下的罪行或行为行使管辖权，即使是在其空域以外飞行。 

1 之二. 下列情况下，一个国家也有权对航空器机上犯下的罪行和行为行使管辖权： 

a) 作为降落地国，某项罪行或行为是该航空器在该国领土内降落的航空器上所犯，且嫌犯仍

在机上；[和] 

b) 作为经营人所在国，某项罪行或行为是在带或者不带机组租给承租人的航空器上所犯，该承

租人的主要营业地在该国，或假如该承租人没有此种营业地，其永久居所在该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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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或针对该国国民犯下罪行或行为，且满足对嫌犯进行引渡的所有条件。] 

2. 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作为登记国对在该国登记的航空器上犯下（译者注：提议纯粹出于

语法原因，将西班牙文中的 cometidas 替换为 cometidos）的罪行[和行为]确立其管辖权。 

2 之二. 各缔约国还应采取必要措施，对以下情况下在航空器上犯下（译者注：提议纯粹出于语法

原因，将西班牙文中的 cometidas 替换为 cometidos）的罪行[或行为]确立其管辖权： 

a) 作为降落地国，某项罪行[或行为]是在位于该国领土内降落的航空器上所犯，且嫌犯仍在

机上；和 

b) 作为经营人所在国，某项罪行[或行为]是在不带机组租给承租人的航空器上所犯（译者注：

提议纯粹出于语法原因，将西班牙文中的cometidas替换为cometidos），该承租人的主要

营业地在该国，或假如该承租人没有此种营业地，其（译者注：提议纯粹出于语法原因，

将西班牙文版本中的tiene替换为tenga）永久居所在该国。 

c)  作为登记国，某项罪行或行为是在该国登记却在其空域之外飞行的航空器上发生；和 

d)  无论航空器国籍，当航空器上所犯罪行或行为发生在外国空域内，并在该国领土内产生或

蓄意产生影响时。 

[2 之三. 各缔约国还可采取必要措施，在由或针对该国国民在航空器上犯下(译者注：提议纯粹出

于语法原因，将西班牙文中的 cometidas 替换为 cometidos）的罪行[或行为]满足(译者注：在西班牙文

版本中缺一个助动词）对嫌犯进行引渡的条件时，对航空器上犯下(译者注：提议纯粹出于语法原因，

将西班牙文中的 cometidas 替换为 cometidos）的罪行[或行为]确立其管辖权。] 

3. 本公约不排斥根据本国法律行使刑事管辖权。” 

第四条 

在公约中应加入以下内容，作为第三条之二： 

“如果根据第三条行使管辖权的缔约国被告知或获悉一个或多个缔约国正在对相同的罪行或行为

进行调查、起诉或司法程序，该缔约国[可]/[应]酌情与其他缔约国进行协商，以期协调其行动。” 

第五条 

公约第五条第二款应予删除。 

第六条 

应用以下内容取代公约第六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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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条文 1 

[“1. 机长或机上安保员在有理由认为某人在航空器上已经犯下或行将犯下第一条第一款所指罪行

或行为时，可对此人采取合理的措施，包括必要的管束措施，以便： 

a) 保护航空器或机内人员或财产的安全；或 

b) 维持机上的良好秩序和纪律；或 

c) 使机长能够根据本章的规定，将此人移交主管当局或使此人离开航空器。 

2. 机长可以要求或授权机组其他成员提供协助，并可以请求或授权但不能强求旅客给予协助，来

管束他有权管束的人。任何机组成员或旅客在有理由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这种行动以保护航空器或所载人

员或财产的安全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也可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 

备选条文 2 

[“1. 机长在有理由认为某人在航空器上已经犯下或行将犯下第一条第一款所指罪行或行为时，可

对此人采取合理的措施，包括必要的管束措施，以便： 

a) 保护航空器或机内人员或财产的安全；或 

b) 维持机上的良好秩序和纪律；或 

c) 使他能够根据本章的规定，将此人移交主管当局或使此人离开航空器。 

2. 机长可以要求或授权机组其他成员提供协助，并可以请求或授权但不能强求旅客给予协助，来

管束他有权管束的人。任何机组成员、机上安保员或旅客在有理由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这种行动以保护航

空器或所载人员或财产的安全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也可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 

[第七条 

应用以下内容取代公约第十条： 

“对于根据本公约所采取的行动，无论是航空器机长、任何其他机组成员、任何旅客、任何机上安

保员、航空器所有人或经营人，或本次飞行是为他而进行的人，在因对此人采取这些行动而受到的待遇

提起的诉讼中，概不负责。”] 

[第八条 

在公约中应加入以下内容，作为第十五条之二。 

“1. 鼓励各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对在航空器上犯下第一条第一款所指罪行或行为的人启动适当

刑事或行政程序，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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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机组成员实施人身攻击或威胁实施此种攻击； 

b) 拒绝遵守机长或以机长名义为保护航空器或机上人员或财产之目的发出的合法指令。 

[2.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影响各缔约国为惩处机上所犯不循规和扰乱性行为而在其本国立法制定

[或维持]适当措施的权利。]”] 

第九条 

应用以下内容取代公约第十六条第一款： 

“1. 为在各缔约国之间引渡的目的，在航空器上所犯罪行均应被视为不仅是发生在其所发生的地

点，而且也发生在根据第三条第二款和第二款之二要求确立其管辖权和根据第三条第二款之三已确立其

管辖权的缔约国领土内。” 

[第十条 

在公约中应加入以下内容，作为第十八条之二。 

“在机长分别根据第八条或第九条的规定使某人下机或移交某人时，不排除航空器经营人和受影响

的第三方向此人索赔航空器经营人因此类使人下机或移交所招致的任何损失。”]  

— 完 — 


